米易县司法局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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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
县司法局2026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51551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0元，公务接待费6551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5000元。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较2025年预算持平。主要原因是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

根据市外事侨务办（台办）批准的2026年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安排，拟安排出国（境）团组0次，0人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较2025年预算持平。主要原因是保持节约作风。

2026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上级部门调研、检查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2025年预算持平。主要原因是落实党政机关节约的相关要求，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，从而减少公务用车经费。

单位现有公务用车2辆，其中：轿车（含7座以下商务车、城市越野车）1辆，7座以上19座（含19座）以下客车0辆，越野车1辆，货车及19座以上客车0辆，摩托车0辆。

2026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，购置公务用车0辆，其中：轿车（含7座以下商务车、城市越野车）0辆，7座以上19座（含19座）以下客车0辆，越野车0辆，货车及19座以上客车0辆，摩托车0辆。

2026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5000元，用于2辆公务用车燃油、维修、车辆通行等方面支出，主要保障社区矫正、法治宣传、法治建设等工作开展。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非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
县司法局2026年没有使用非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
三、名词解释
“三公”经费：纳入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、牌照费）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附件：表1.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表

表2.政府性基金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表



